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经济开发区、石岛管理区、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已经第18届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包括市直部门、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化项目）管理，加强事前绩效评估论证，提高资金管理效能，特制定如下意见。

一、建立完善联审论证工作机制
1. 组建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由市政府分管市长任组长，其他副市长任副组长，由发改、财政、审计、住建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任成员。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政府投资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论证具体事务，财政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筹建评估论证工作小组，通过联合相关部门专业技术骨干、聘请专家等方式，强力推进工作开展。

2. 建立联合评估论证机制，提高设计方案决策水平。按行业领域筹建专家工作小组，评估论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制定规则，形成长效机制，按定额标准严控投资档次；有必要可聘请社会专业技术单位对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进行优化。

二、科学编制年度投资计划

1. 市发展改革局履行政府投资综合管理职责，会同自然资源、财政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市级政府投资谋划、论证，编制年度投资计划。

2. 全面推进分行业领域政府投资建设实施计划编制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所辖领域项目建设整体谋划，综合考虑轻重缓急等因素，提出年度投资计划草案。

3. 年度投资计划草案应在上一年度第二季度末提出，认真分析所辖领域近年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短板，提出下年度总体目标、资金需求及项目清单。项目清单应包含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工期、总投资额、年度建设内容、年度投资额等。项目建设现状应包括前期项目、新开工项目及续建项目。

4. 市政路灯和绿化等维护工程、总投资不超过100万元（含）的业务用房维修改造以及设备更新等不属于基本建设的项目，原则上不予纳入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制定的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由项目主管部门按规定向市财政局申请直接纳入部门预算安排，其投资控制及入库按财政部门规定纳入部门预算评审。

三、规范立项报批程序

1. 市发展改革局综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年度投资计划草案，在三季度中期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

2. 年度投资计划草案通过政府常务会议后，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办公室指导各行业主管部门，完成初步设计（含项目投资概算）。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市长办公会议上向市长和分管副市长汇报初步设计方案。汇报内容应包括设计标准、使用年限、施工工艺、主要材料、工期要求等具体细节。初步设计须建立在认真勘察的基础上，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方针，不能追求超高标准，违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和资产配置标准管理等相关规定，要充分考虑精致城市、绿色建筑、智慧荣成建设等因素，提倡使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

3. 施工图设计应在第四季度中期完成，并做好图审、招投标等相关施工前准备工作。

四、探索实施代建制度

1. 探索实施代建制，由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实施和组织管理，竣工验收后移交给项目使用单位。

2. 优先支持具有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资格的国有企业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组织实施，整合现有国企资源，理顺公司职责，优化人员配备。

五、加强全过程管理

1. 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招标投标工作，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市住建、交通、水利、商务、工信等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相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市财政局依法对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对招投标活动的监督，分行业制定完善制度规则，加大对设定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投标、围标串标、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要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招投标活动进行监测分析，及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供违法违规线索，配合行政监督部门加强智慧监管。

2.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严格按照市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的初步设计方案、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和标准实施；年度投资计划批复后，拟变更建设地点或者拟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作较大变更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向市政府常务会议汇报、研究；通过联审决策程序确定建设方案的项目，应重新进行联合评审或联审决策。

3. 加强全过程的质量管理，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和质量责任；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推进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建立质量责任标识制度，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隐蔽工程实施举牌验收；加强施工记录和验收资料管理，实现质量责任可追溯。
各主管部门要围绕本意见抓紧理顺工作程序，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工程合同管理制、建设监理制、财政基本建设资金评审与财务管理等制度规章，依法履行政府投资管理行为。

附件：1. 荣成市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成员

2. 政府投资项目评估论证操作规程

附件1
荣成市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成员

组  长：郑跃文  市委常委  副市长

副组长：王  焓  市委常委  副市长

        刘  峰  副市长

        隋艳秋  副市长

        刘金军  副市长

        白雪松  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刘华杰  副市长  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成  员：李洪凯  市发改局局长

张永波  市教体局局长
张  威  市财政局局长

        王曙光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许  胜  市住建局局长

王树恒  市水利局局长
连立峰  市交通局局长

        王晓辉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林红光  市审计局局长

汤洪波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张威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政府投资项目评估论证操作规程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评估论证操作程序，有效控制投资成本，最大限度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制定本操作规程。

一、项目申报程序

1. 每年6月初，各行业主管部门开始谋划下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分析、论证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经分管副市长研究确定，编制部门年度投资计划草案。

2. 6月底，市发展改革局负责收集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年度投资计划草案，汇总、整理形成荣成市XXX年度政府投资计划草案。

3. 7月底前，市发展改革局向市政府常务会议提请，研究XXX年度政府投资计划草案，编制形成XXX年度政府投资计划。

4. 8月底前，各行业主管部门完成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工程初步设计（含项目投资概算），提报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办公室。市财政局确定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工程招投标清单编制单位。

5. 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办公室按行业领域组成房屋建筑、市政道路、给排水、公园绿化、水利、公路、桥梁、电力、装修、软件、机电等专家论证工作组。9月底前，完成政府投资计划项目联审、论证。

6. 10月底前，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市长办公会议，向市长和分管副市长汇报初步设计方案。

7. 11月底前，各行业主管部门完成施工图设计和图审工作，并将施工图纸等资料报送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办公室。

8. 12月底前，政府投资审查工作组办公室完成政府投资招投标控制价评审，项目建设单位开展招投标工作，选定施工队伍。

二、资料提报要求

1. 年度投资计划应包含所辖领域近年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短板，提出下年度总体目标、资金需求及项目清单。项目建设现状应包括前期项目、新开工项目及续建项目。项目清单应包含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工期、总投资额、年度建设内容、年度投资额等。

2. 初步设计方案应包含项目投资概算、设计标准、单位造价、使用年限、施工工艺、主要材料、工期要求等具体细节。

3. 施工图设计应包含详细的勘察报告、设计说明书、施工图纸及其他编制清单时需要的资料等。


